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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医科大学文件 
 

南医大校〔2018〕88号 
 

 

关于聘任韩峰等7位同志教师高级职务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部门、直属单位、附属医院： 

经南京医科大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，韩

峰等 7位同志已具备高校教师高级职务任职资格，现予以聘任，

首个聘期自 2018年 7月 9日至 2021年 12月 30日。 

名单如下： 

一、聘任为教授 4人 

1. 药学院（1人） 

    韩  峰 

2. 附属逸夫医院（1人） 

    刘  煜 

3. 附属苏州医院（2人） 

    国  风  孙炳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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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聘任为副教授 3人 

1.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（1人） 

牛俊美 

2. 附属上海松江中心医院（1人） 

曾红春 

3.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（1人） 

李金宝 

特此通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医科大学 

2018年 9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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